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釋字第一二號解釋（41.12.20）

【解釋文】

某甲收養某丙，同時以女妻之，此種將女抱男習慣，其相互間原無

生理上之血統關係，自不受民法第九百八十三條之限制。

釋字第一三號解釋（42.1.31.）

【解釋文】

憲法第八十一條所稱之法官，係指同法第八十條之法官而言，不包

含檢察官在內。但實任檢察官之保障，依同法第八十二條，及法院組織

法第四十條第二項之規定，除轉調外，與實任推事同。

釋字第一四號解釋（42.3.21.）

【解釋文】

查憲法與本問題有關之第九十七條、第九十八條、第九十九條，係

由憲法草案第一百零二條、第一百零三條、第一百零四條而來。第一百

零二條原稱監察院對於行政院或其各部會人員認為有違法失職情事，

得提出彈劾案。第一百零三條則為中央及地方行政人員之彈劾。第一

百零四條則為法官及考試院人員之彈劾。在制憲會議中，若干代表認

為監察院彈劾權行使之對象應包括立法委員、監察委員在內。曾經提出

修正案數起，主張將第一百零二條行政院或其各部會人員改為各院及

其各部會人員，包括立法院、監察院人員在內，並將第一百零四條有關

法官及考試院人員之條文刪去。討論結果，對此毫無疑義之修正文均

未通過，即所以表示立監委員係屬除外。若謂同時，復以中央公務人員

字樣可藉解釋之途徑，使立監委員包括在內，殊難自圓其說。在制憲者

之意，當以立監委員為直接或間接之民意代表，均不認其為監察權行使

之對象。至立監兩院其他人員與國民大會職員，總統府及其所屬機關職

員，自應屬監察權行使範圍。故憲法除規定行政、司法、考試三院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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復於第九十七條第二項及第九十八條，另有中央公務人員之規定。

國民大會代表為民意代表，其非監察權行使對象更不待言。憲法

草案及各修正案，對於國大代表均無可以彈劾之擬議，與立、監委員包

括在內之各修正案不予採納者，實為制憲時一貫之意思。

自治人員之屬於議事機關者，如省縣議會議員，亦為民意代表，依

上述理由，自亦非監察權行使之對象。

釋字第一五號解釋（42.4.24.）

【解釋文】

國民大會代表代表國民行使政權，自係公職。依憲法第一百零三條

之規定，監察委員不得兼任。查憲法第一百條及第二十七條，將對於總

統、副總統之彈劾與罷免劃分，由監察院與國民大會分別行使，若監察

委員得兼任國民大會代表，由同一人行使彈劾權與罷免權，是與憲法劃

分其職權之原意相違，其不應兼任更屬明顯。再查憲法草案第二十六條

第一款及第二款，原列立法委員、監察委員得為國民大會代表，嗣有代

表多人，認為於理無當，提出修正案若干起，制憲大會依綜合審查委員

會之意見，將該條第一、第二兩款刪去，亦可為不得兼任之佐證。

釋字第一六號解釋（42.5.15.）

【解釋文】

強制執行法施行後，強制執行僅得由法院為之。行政官署依法科

處之罰鍰，除依法移送法院辦理外，不得逕就抗不繳納者之財產而為強

制執行。本院院解字第三三零八號解釋，仍應適用。

釋字第一七號解釋（42.5.15）

【解釋文】

國立編譯館編纂，按照該館組織條例規定，係屬公職。依憲法第一

百零三條，監察委員不得兼任。




